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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塞拜 疆共 和国、阿富 汗伊 斯兰 共和 国、白俄 罗斯 共和 国、保 加

利亚共 和国 、匈 牙利、越南 社会 主义 共和国 、格 鲁吉 亚、伊 朗伊 斯兰

共和国、哈萨 克斯 坦共 和国、中华 人 民共和 国、朝 鲜民 主主 义人 民共

和国、大韩 民国、吉尔 吉斯 共和 国、老挝人 民民 主共 和国 、拉 脱维 亚

共和国 、立 陶宛 共和 国、摩尔 多瓦 共 和国、蒙古 国、波兰 共和 国 、俄

罗斯联 邦、罗马 尼亚、斯洛 伐克 共和 国、塔 吉克 斯坦 共和 国、土 库曼

斯坦、乌兹 别克 斯坦 共和 国、乌 克兰 、捷克 共和 国、爱 沙尼 亚共 和国

拥 有 各 自 政 府 授 权 的 主 管 铁 路 运 输 的 权 力 执 行 机 关 或 国 家 铁 路 中 央

机关（ 下称 缔约 各方 ），  

认识到 发展 国际 铁路 联运 的重 要性 ，  

强调有 必要 建立 欧亚 地区 统一 的铁 路 运输空 间，  

为促进 洲际 铁路 通道 竞争 能力 的提 高 ，  

达成协 议如 下：  

 

第  一  条  

总     则  

1．缔 约各 方在 铁路 合作组 织范 围内 根 据本铁 组章 程（ 下称 章程）

继续活 动。  

2．铁 组是 铁路 合作 组织 名称 的正 式 缩写。  

3．铁 组为 国际 组织 ，根 据本 章程 开 展活动 。  

4．铁 组是 国际 法主 体， 并享 有开 展 自身活 动所 需的 权能 。  

5．铁 组及 其代 表在 铁组 成员 国享 有 特权和 豁免 权。  

 

第  二  条  

活  动  方  向  

铁组活 动的 基本 方向 是：  

1）首 先在 欧亚 联运 中发展 和完 善国 际 铁路运 送，包括 多式 联运； 

2） 建 立 国 际 铁路 运 送 方 面协 商 一 致 的 运输 政 策 ， 制 订铁 路 运 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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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战 略和 铁组 活动 战略 ；  

3） 完 善 国 际 运输 法 ， 掌 管国 际 旅 客 联 运协 定 （ 国 际 客协 ） 、 国

际铁路 货物 联运 协定（ 国际 货协 ）及 有关国 际铁 路运 送的 其他 法律 文

件的事 务；  

4） 就 有 关 铁 路运 输 业 经 济、 信 息 、 科 技和 生 态 方 面 的问 题 进 行

合作；  

5）制 订措 施， 提高 铁路 同其 他运 输 方式的 竞争 能力 ；  

6） 在 铁 路 运 营方 面 及 就 有关 进 一 步 发 展国 际 铁 路 运 送的 技 术 问

题进行 合作 ；  

7） 就 有 关 在 国际 铁 路 运 输领 域 采 用 铁 组法 律 基 础 的 问题 开 展 培

训和教 育；  

8） 同 从 事 铁 路运 输 （ 包 括多 式 联 运 ） 问题 的 其 他 国 际组 织 进 行

合作。  

根据铁 组领 导机 关决 议可 能产 生的 其 他活动 方向 。  

 

第  三  条  

成  员  资  格  

1． 铁 组 成 员 是拥 有 各 自 政府 授 权 的 主 管铁 路 运 输 的 权力 执 行 机

关或 铁路中央机关。铁组成员可以指定某一个机关在铁组作为其代表。 

2． 观 察 员 和 加入 企 业 可 以参 加 铁 组 工 作， 其 权 力 和 义务 通 过 协

议确定 。  

3． 铁 组 部 长 会议 （ 下 称 部长 会 议 ） 根 据铁 组 委 员 会 （下 称 委 员

会）的 推荐 并参 考铁 组铁 路总 局长（ 负责代 表）会议（ 下称 总局 长会

议）的 建议 赋予 观察 员地 位。  

4．总 局长 会议 根据 委员 会的 推荐 赋 予加入 企业 地位 。  

5． 委 员 会 按 照部 长 会 议 的委 托 签 署 关 于观 察 员 地 位 的协 议 ， 按

照总局 长会 议的 委托 签署 关于 加入 企 业地位 的协 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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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四  条  

领  导  机  关  

1．部 长会 议是 铁组 最高 领导 机关 。  

2．总 局长 会议 是铁 路（ 铁路 企业 ） 一级的 领导 机关 。  

3． 部 长 会 议 审查 属 于 铁 组活 动 方 向 的 问题 ， 首 先 是 本章 程 第 二

条第 1、第 2、第 3、第 4、第 7 和 第 8 款的问 题，以及 下列 问题，并

参考总 局长 会议 的建 议就 这些 问题 通 过决议 ：  

铁组工 作报 告；  

委员会 预算 和定 员表 ；  

铁组监 察小 组（ 下称 监察 小组 ）报 告 ；  

接收铁 组新 成员 ，提 供观 察员 地位 ；  

修改和 补充 铁组 章程 。  

4． 部 长 会 议 成员 在 其 各 自国 家 本 国 法 令所 赋 予 的 权 限内 执 行 部

长会议 通过 的决 议。关于 超出 其权 限 问题的 决议 ，需 经有 关政 府核 准。 

5．部 长会 议一 般每 年举 行一 次会 议 。  

6．总局 长会 议根 据本 章程 第二 条第 4、第 5、第 6 和第 8 款 ，就

铁路（铁 路企 业）权 限内 属于 铁组 活 动方向 的问 题，以 及赋 予加 入企

业地位 问题 开展 工作 并通 过决 议。  

7． 总 局 长 会 议一 般 每 年 举行 一 次 会 议 。总 局 长 会 议 可以 授 权 铁

组专门 委员 会、常设工 作组 和委 员会 独立解 决属 于总 局长 会议 权限 范

围的某 些问 题。  

8．部 长会 议和 总局 长会 议在 各自 活 动范围 内通 过下 列决 议：  

工作机 关及 其他 机关 的设 立和 数量，确定其 机构 、工作 纲要 、任

务、活 动期 限及 办事 细则 ；  

委 员 会 领导的任命、专门委员会主席和专家及铁组常设工作组专

家席位在铁组成员间的分配，以及涉及铁组活动的其他方面的决议。  



4 

 

9． 部 长 会 议 和总 局 长 会 议确 定 各 自 的 议事 规 则 ， 以 及属 于 其 权

限 的 铁组所有机关范围内通过决议的办法，其中包括铁组部长会议成

员和铁组铁路总局长（负责代表）会议成员授权代表会议议事规则。  

 

第  五  条  

执  行  机  关  

1．委 员会 是铁 组的 执行 机关 。  

2． 委 员 会 在 部长 会 议 和 总局 长 会 议 休 会期 间 根 据 铁 组委 员 会 办

事细则 保证 铁组 的活 动。  

3． 委 员 会 履 行本 章 程 的 存放 职 能 ， 如 铁组 范 围 内 缔 结的 其 他 协

约和协 定未 作其 他规 定， 也履 行存 放 这些文 件的 职能 。  

4．铁 组每 一成 员应 向委 员会 委派 一 名自己 的代 表。  

5．部长会议参考总局长会议的建议核准铁组委员会办事细则。  

 

第  六  条  

工  作  机  关  

工作机 关是 ：  

专门委 员会 ；  

工作组 ；  

与其他 国际 组织 的共 同工 作组 ；  

铁组成 员代 表会 议；  

根据部 长会 议和 总局 长会 议决 议设 立 的其他 机关 。  

 

第  七  条  

表       决  

1．铁 组每 一成 员拥 有一 票表 决权 。  

2．在 部长 会议 一级，决议 由出 席会 议 的部长 会议 成员 一致 通过 。



5 

 

关于就 未缴 纳会 费问 题采 取制 裁的 决 议，在 未缴 纳会 费的铁 组成 员不

参加表 决的 情况 下通 过。  

3． 在 总 局 长 会议 一 级 ， 决议 按 出 席 会 议的 总 局 长 会 议成 员 三 分

之二票 通过 ，但 下列 问题 除外 ：  

由铁组 范围 内缔 结的 协定 和协 约产 生 的财务 问题（如 这些 协定 和

协约中 对这 种通 过决 议的 办法 有规 定 ）；  

修改和 补充 章程 ；  

会费分 摊；  

委员会 预算 ；  

接收铁 组新 成员 ，  

关于上 述问 题的 决 议 ，应 一致 通过 。  

4． 在 审 查 与 铁组 国 际 协 定和 协 约 有 关 的问 题 时 ， 这 些协 定 和 协

约各方 享有 通过 决议 的权 力。  

5．本 条第 4 款 所载 协定 和协 约中 规 定的决 议通 过办 法应 符合 有

关规定 中所 载的 铁组 各机 关决 议通 过 办法。  

 

第  八  条  

财  务  问  题  

1．铁 组活 动由 铁组 成员 拨款 。  

2． 委 员 会 预 算按 一 个 年 度编 制 ， 并 由 部长 会 议 参 考 总局 长 会 议

的建议 核准 ，上 一个 预算 年度 预算 执 行情况 报告 由部 长会 议核 准。  

3． 铁 组 成 员 有义 务 每 年 分以 下 三 部 分 缴纳 年 度 会 费 ：上 一 个 预

算年度 11 月 30 日 前缴 纳 30%，预 算 年度 3 月 31 日前 缴纳 6 0%， 预

算年 度 7 月 31 日前缴 纳剩 余部 分。 本规定 不排 除提 前全 额或 部分 支

付会费 的可 能性 。  

4． 会 费 的 数 额和 分 摊 办 法每 年 由 部 长 会议 参 考 总 局 长会 议 的 建

议确定 。  

5．在 未及 时缴 纳年 度会 费的 情况 下 ，可采 取下 列制 裁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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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预算 年度 7 月 1 日 起加 算 6%的 年 利；  

取 消 铁 组 债 务 成 员 拥 有 的 铁 组 公 用 乘 车 证 和 一 次 性 免 费 乘 车 证

的使用 权；  

取消铁 组债 务成 员在 铁组 各机 关的 表 决权；  

取消铁 组债 务成 员在 委员 会驻 有自 方 代表的 权力 ，只 有在 偿清 债

务之后 方可 恢复 其驻 会代 表的 工作 。  

关于采 取制 裁的 决议 ，在 每一 具体 情 况下由 部长 会议 通过 。  

6． 委 员 会 的 经费 支 配 人 是委 员 会 主 席 ，主 席 不 在 时 是委 员 会 一

位副主 席。  

7． 铁 组 领 导 机关 可 为 按 铁组 相 关 成 员 商定 的 办 法 开 展某 些 工 作

设立财 务基 金。  

 

第  九  条  

铁 组 监 察小 组  

1．为了监督委员会正确使用资金，设立监察小组，其成员由部长

会议参考总局长会议的建议指定的铁组三个成员各派一名代表组成。  

监察小 组在 自身 活动 中遵 循部 长会 议 核准的“铁 组监 察小 组工 作

办法” 。  

2． 监 察 小 组 对委 员 会 的 财务 活 动 进 行 凭证 稽 核 ， 每 年不 少 于 一

次。监 察小 组主 席将 稽核 结果 通报 委 员会主 席， 并报 告部 长会 议。  

 

第  十  条  

委 员 会 所在 地  

委员会 设在 铁组 某一 成员 国。  

委 员 会 所 在 地 由 部 长 会 议 参 考 总 局 长 会 议 的 建 议 每 五 年 确 定

一 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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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 组 与 委 员 会 所 在 地 国 家 间 的 法 律 关 系 由 根 据 部 长 会 议 决 议 签

署的协 议确 定。  

 

第  十  一  条  

接 收 新 成员 和 终止 铁 组 成员 资 格的 办法  

1． 部 长 会 议 根据 申 请 和 委员 会 的 推 荐 ，并 参 考 总 局 长会 议 的 建

议接收 铁组 成员 。  

2． 关 于 退 出 铁组 的 申 请 ，应 于 日 历 年 度终 了 前 六 个 月寄 送 委 员

会主席 。在 这种 情况 下， 成员 资格 自 下一年 度 1 月 1 日起 即行 终止。 

3． 经 书 面 协 商铁 组 所 有 成员 同 意 后 ， 铁组 可 接 纳 新 成员 ， 但 条

件 是 自 委 员 会 寄 出 申 请 之 日 起 两 个 月 内 没 有 一 个 铁 组 成 员 对 铁 组 接

收新成 员提 出反 对意 见。  

 

第  十  二  条  

语      文  

1．铁 组工 作语 文是 中文 和俄 文。  

2． 铁 组 每 一 成员 有 权 使 用其 他 语 文 。 在这 种 情 况 下 ，他 必 须 保

证译成 任何 一种 工作 语文 。  

3．在 国际 交往 中可 以使 用英 文和 德 文。  

 

第  十  三  条  

附      则  

1．根据本章程第四条第 3 款和第 4 款的规定，按照部长会议参考

总局长会议的建议做出的决议，可对本章程进行修改和补充。   

2． 本 章 程 用 中文 和 俄 文 写成 。 这 些 语 文文 本 具 有 同 等效 力 。 在

条文解 释上 发生 分歧 时， 以俄 文文 本 为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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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十  四  条  

本  章  程  生  效  

自 1957 年 起施 行的本 章程 连同 在整 个有效 期内 按规 定程 序核 准

并列入 的截 至 202 0 年 11 月 1 日 的所 有修改 和补 充事 项， 自 2 02 0 年

11 月 1 日起 一并 生效 。  

 

 


